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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优秀分子”入党。在县上举办有各行各业人员参加的党训班，从中吸收一批在行 

业 中 “有威望的优秀分子”人党。是年发展党员69人，其中商业10人，船药 15人, 

教育5 人，喇嘛5 人，农业34人。年底党员总计为150人，编为 12个区分部（其中 

3 个直属区分部）。民国32年 （1943年）6 月，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00人。从文化程 

度调査情况表明素质较低，具有大中专文化程度的8 人占4 % , 中学程度的11人占 

5 . 5 % ,髙小学程度的22人 占 1 1 % , 初小程度的7 人占 3.5 % , 文 盲 152人占 7 6 %。 

民国33年 （1944年），整顿基层组织，划编区分部。一方面对党员进行“三民主义” 

教育，以坚定信仰意识，在农村发展一批新党员。另一方面根据党员居住分散情况， 

以村庄为单位，召开党员大会，成立区分部。经 过 1 年的努力，截止_民国 3 4年 

(1945年）6 月，全县共有党员339人，整编为两个区党部，19个区分部和直属党小 

组。其中：第一区党部及县属机关有党员221人，整编为12个区分部（内 3 个县直） 

和 1个河西（本达宗）直属党小组。第二区党部有党员118人，整编为7 个区分部。 

三 区 （今孜河区）、四 区 （今俄洛区）因当地头人抵制直至解放均未开展工作，一直 

是国民党的空白地区。

第 三 节 党 务

雅江县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是在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开展起来的。党务 

工作一开始就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宗旨，将民众自发的抗日情绪向防共反共 

方面引导。民国32年 （1943年）县党部成立不久，就集中精力，以书记长为主任、 

县长为副主任成立国民党雅江县宣传委员会，以党员为骨干组织两个宣传队，7 个宣 

传分队，共 31人，到一、二区分村进行巡回宣传。以抗日为借口贯彻“攘外必先安 

内”的既定方针，宣传的主要内容，不言日本侵略中国簕占半壁河山及抢、烧、杀无 

辜平民的滔天罪行，而大肆诬蔑共产党在平津一带“不但向民众派捐，还要民众的 

命”，使 “成千上万的人在炮火下断骸残肢”。本党秉承孙中山先生遗训，实 行 “三民 

主义”、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救民于水火，吾党同志必须精诚团结，肃清内乱， 

安定后方，统一政令，共赴国难，打击侵略，驱除日寇。具体落实在行动上：（1 ) 组 

织民众肃清红军在交通要道和村庄附近留下的标语、口号。（2 ) 严密实施户口清査， 

弄清红军遗留下来分散隐藏在民间的伤病人员以及为红军带路和参加红军组建的博巴 

政府及农协会成员。（3 ) 加强保、甲对上述人员的言行监视工作，建立定期监视汇报 

制度。 （4 ) 加强民众武装活动，在指定的交通要道关口，设卡盘査过往不明身份之 

人。（5 ) 控制选举。民国36年 （1947年），选举国大代表，候选人都是国民党员。在 

实施选举时，组织代笔人，遵照县党部意图，为不识字选民填写选票，按指定人选预 

定票额选举胡绍基（雅江人，当时任康定县木雅区区长）为国大代表，李春材（雅江 

人，当时为省参议员）为候补国大代表。从而完成了县党部在雅江的战略任务：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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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统一战线，监视进步力量，控制商会、农会、教育会、工会等民众团体，操纵自 

治选举。民国38年 （1949年）12月9 日，刘文辉代表西康省党、政、军在四川彭县 

与邓锡侯、潘文华一起宣布起义，同月12日西康省政府代主席张为炯电雅江县政府, 

拥护起义，维持秩序，静待解放军前来接管。1950年 5 月 2 4日雅江和平解放，国民 

党退出雅江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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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权力机关

第一节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 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

1951年3 月2 9日〜4 月3 日，召开雅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到会 

代表112人，会上听取刘泽作的《三个月来的工作总结》，通过1951年工作任务及团 

结爱国公约，民主协商选举雅江县人民政府委员23人，选举阿曲为县长，多吉扎西 

为副县长，决定成立雅江县各族各界协商委员会。

1952年 2 月2 6日〜3月 2 日召开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到会代表98 

人，通过雅江县1951年工作总结和1952年工作意见。并对如何搞好抗美援朝，健全 

政权组织机构，发展生产，培养民族干部，抓好文教卫生，清匪肃特等6项工作进行 

了研究和部署。会议选举登九为县长，选举俄桑青迫为雅江县人民法院院长。

1953年 3 月 11日〜16日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到会代表102人。 

会上传达自治区第一届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精神，通过1953年农牧业生产工作计划， 

布置各项工作任务。

1954年 7 月 17日〜2 1日召开第一届第四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到会代表83人， 

会议传达自治区1953年工作总结和1954年工作任务，总结雅江县1954年上半年工 

作，布置下半年工作任务，学 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通 过 《关于贯彻与执 

行自治区人民政府1954年工作任务》及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两个决议。 

会上增选麻郎让布、崇禧阿郎、尼马来布、绒迫土登为副县长。

二、 第二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

1955年 7 月 2 5日~ 3 0日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到会代表76人。 

会上传达自治区人民政府1954年工作总结和1955年工作任务，通过《雅江县1954年 

工作总结和贯彻自治区1955年几项工作任务的意见》。会议号召全体代表要更加团 

结，更加进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58年 3 月2〜7 日召开第二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到会代表78人，其 

中，30%是指定邀请的代表，70 %是通过推选产生的。有劳动人民代表61人 （妇女


